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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专项检查总体情况

(一）排污许可核发整体情况

天门市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共 1309 家，其中发证企业 221

家，重点管理企业 54 家，简化管理企业 167 家；登记管理

企业 1088 家。2022 年度发证共 91 家，其中变更 62 家，首

次申请 15 家，延续 7 家，整改后申请 2 家，重新申请 5 家。

变更原因主要有：补充污染因子和监测因子、更新排放标准、

更新台账记录要求等。

(二)专项检查内容

1.每季度深入排污单位开展一次帮扶指导，帮助排污单

位解决在开展自行监测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

2.组织 45 家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对照《排污单位

自行监测监督检查现场检查表》进行自评估，随机抽查其中

5%(10 家以上)，做好量化评估工作。重点检查医疗机构和城

镇（园区）污水处理单位，抽查企业中医疗机构占比 9%，污

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单位占比 18%，化工类企业占比 36%，

其他企业占比 36%。

3.主要检查内容为：按照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

总则》和行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的要求，开展量化

评分；对参与自行监测的第三方机构采取实验室比对、盲样

考核等方式开展验证，对第三方监测机构的人员、仪器设备、

试剂耗材、方法标准和实验室环境进行质量检查；随机抽取

部分企业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盲样比对。

二、自行监测总体情况

(一）总体检查情况



根据省厅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全省污染源监测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鄂环办〔2022〕127 号）、《2022 年湖北省排污单

位自行监测专项帮扶工作方案》文件精神，为深入开展对我

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帮扶指导活动，督促排污单位规范开

展自行监测并及时公开监测信息，我局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

印发了《2022 年度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专项帮扶工作方案》。

按照《2022 年度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专项帮扶工作方案》

工作安排，我局成立帮扶工作专班，按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

单位重点分布区域组成三个工作小队，在 7 月底前完成组织

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自评估工作，10 月底前完成对排污单位

自行监测量化评分及现场抽测工作，12 月底前形成报告。

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检查结果汇总表见附件 1，重点管理

企业自评估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2。

截至年底，本市发证企业联网率 62.56%，监测情况完成

率 39.47%；重点管理企业联网率 100%，监测情况完成率

93.67%。

(二）现场检查和监测情况

1.现场抽测达标情况

2022 年共监测重点排污单位 18 家，其中废水重点排污

单位 12 家、废气重点排污单位 3 家、土壤污染重点排污单

位 4 家、其他重点排污单位 1 家。结果显示：湖北石河医药

科技有限公司废水总磷超标；湖北益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废

气颗粒物超标；其它重点排污单位排放均达标。

2.盲样考核情况



对在天门市境内开展自行监测的湖北华信中正检测技

术有限公司和武汉练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发放 6支盲样考核，

结果均合格；结合省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，联合

天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对湖北华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资

质、人员、仪器设备、试剂耗材、方法标准和实验室环境进

行现场检查，均符合《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

测检验机构通用要求》和《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

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》，现场发现的原始记录修改不规范、

试剂标签不在有效期内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。

3.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情况

按照《2022 年度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专项帮扶工作方案》

工作安排，对《2022 年天门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》中涉水

12 家企业的自动监测设备进行盲样比对，共计发放化学需氧

量标准样品 10 支，氨氮标准样品 11 支，总磷标准样品 2 支，

总氮标准样品 2 支。总合格率为 88%，其中化学需氧量合格

率 100%，氨氮合格率 82%，总磷合格率 100%，总氮合格率

50%。

4.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规范性情况

现场评估企业数量 11 家，其中较为规范企业占比 82%，

基本规范企业占比 18%，无不规范企业。详见附件 2 重点管

理企业自评估情况汇总表。

三、工作成效及经验

1.督促企业按照规范开展自行监测，保证重点管理排污

单位联网率和完成率完成省厅既定目标。

2.推动企业制定、完善自行监测方案，在排污许可证变

更后及时更新自行监测方案。

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部分排污单位暂未投产或长期处于停产状态，且今年

受新冠疫情影响，不能按照自行监测方案正常开展监测。

2.部分排污单位对湖北省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

平台操作不熟练，没有及时按规范设置不监测。

3.部分排污单位在排污许可证变更后未及时更新自行

监测方案，导致在用自行监测方案与排污许可证要求不一致。

4.大部分企业的下半年度自行监测任务和年度自行监

测任务安排在年底完成，导致前期的完成率偏低。

5.在自评估过程中，企业对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

查现场检查表》理解不透彻，尤其是不能区分委托手工监测

和手工自测的区别，自评估评分及问题查找参考价值不大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1.建议组织专家现场解读平台填报注意事项和操作方

法。

2.增强自行监测填报平台和排污许可证申领之间的联

动，及时掌握排污许可证变更情况，方便督促企业及时更新

自行监测方案。

附件 1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检查结果汇总表

附件 2：重点管理企业自评估情况汇总表


